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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申请将自有信息系统与税务信息系统直连，为依托我单位自有信息系统开展交易或资金收付等活动而没有控制关系的使用单位提供相关涉税服务。在提供服务过程中，遵守税务机关相关规定，接受税务机关相关管理，并做出以下承诺：
一、我单位承诺通过乐企联用方式向使用单位提供持续、稳定的数电发票使用、税费申报等涉税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提供不收取费用的基础开票服务，做好关联关系维护、变更事项报送、版本更新等维护保障工作，提供问题解答、操作辅导等服务支持。交易不依赖于我单位APP、公众号等渠道完成的，不强制要求相关单位或个人下载APP、关注公众号。交付数电发票时，主动提供电子邮件、二维码、下载打印等多种交付方式，不限定电子邮件作为唯一交付方式。
二、我单位承诺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工作要求、《乐企企业端安全接入指南》，落实好直连平台安全保护职责，开展直连平台网络安全建设和管理，有效应对网络安全事件，维护平台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按照税务机关要求提供自身及使用单位相关涉税数据，如自身及使用单位经营者身份信息、经营收入情况、银行账户往来信息等涉税数据。不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使用单位的相关信息，不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使用单位的相关信息。
三、我单位承诺按照税务机关要求对使用单位开展涉税风险防范，避免通过乐企违规开具发票。确保发票开具使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我单位自有信息系统，且数据可追溯、可查验。内嵌风险控制规则，若发现使用单位发生税收违法行为或其他违规情形，及时向税务机关报告。
若我单位违反上述承诺，自愿接受税务机关相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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